
附 件  

 

 

《 架 空 纜 車 (費 用 )規 例 》 所 訂 收 費 的 調 整  

  
附 表 所 載  

收 費 項 目  

收 費 說 明  現 行  

收 費  

(元 ) 

 

經 調 整 的  

收 費  

(元 ) 

 

1(a) 根 據 《 架 空 纜 車 (操 作 及 保 養 )規 例 》

(第 211章 附 屬 法 例 A)第 4條 申 請 為  

認 可 檢 測 員 的 費 用  

 

3,675 4,270 

  

1(b) 根 據 《 架 空 纜 車 (操 作 及 保 養 )規 例 》

(第 211章 附 屬 法 例 A)第 4條 申 請 為  

認 可 合 資 格 的 人 的 費 用  

 

2,055 2,350 

  

1(c) 根 據 《 架 空 纜 車 (操 作 及 保 養 )規 例 》

(第 211章 附 屬 法 例 A)第 4條 申 請 為  

認 可 控 制 員 的 費 用  

 

2,055 2,350 

  

1(d) 根 據 《 架 空 纜 車 (操 作 及 保 養 )規 例 》

(第 211章 附 屬 法 例 A)第 4條 申 請 為  

認 可 操 作 員 的 費 用  

 

1,395 

 

1,660 

  

2 根 據 《 架 空 纜 車 (操 作 及 保 養 )規 例 》

(第 211章 附 屬 法 例 A)第 5(7)條 申 請  

修 訂 有 限 制 認 可 證 明 書 的 費 用  

 

1,395 1,660 

  

 

 

 


